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
晋政行复〔2022〕67号

申请人：蔡*达，男，汉族，1966年9月16日出生，公民身份号码35058219660916****，户籍地：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**新村**号，文书送达地址：晋江市东石镇**海岸*栋。
被申请人：晋江市公安局，住所地：晋江市和平中路1号。
法定代表人：李森建，职务：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晋公（东边）行罚决字[2022]第00**6号）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2022年6月23日收到申请材料后依法予以受理，2022年7月4日，申请人向本机关提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。
本机关认为：申请人于2022年7月4日提出的撤回行政复议申请是其真实意思表示，符合法律规定，应予准许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本案行政复议终止。

（此页无正文）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7月7日

抄送：泉州市公安局
